关于毕业生集体合影照片归档的工作要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、国家档案局第27号令）和《成都理工大学声像载体档案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为了做好毕业生合影照片档案的归档工作，现提出如下要求：
一、归档范围

我校毕业的博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合影照片。

二、归档时间

学生毕业当年的7月1日起可向档案馆移交，当年10月底前截止。

三、归档材料的内容

纸质合影照片以及与之一致的电子版照片。电子版照片以学院（含研究生院，下同）为单位刻录光盘归档。

四、归档要求

1.本科毕业生以班级为单位合影，博硕士毕业生以学院、专业或班级为单位合影。
2.照片应图像清晰，正上方首行有“成都理工大学X学院X届X专业X班本科/博士/硕士毕业合影”字样，下一行有摄制时间。照片下方应根据人员所在具体位置，按序填写学生、教师的姓名（领导的姓名后面需要注明职务、无职务的注明“教师”）。

3.纸质照片尺寸统一为7寸规格的彩色照片，过塑，不得折叠。

4.电子版照片的文件命名及格式为“成都理工大学X届X学院X专业X班本科/博士/硕士毕业合影.Jpg”，彩色，不低于500万像素。
联系电话：84078908 姚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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